
中国人民银行榆林市中心支行

2016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中国人民银行

西安分行政务公开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现公布中国人民银行榆林

市中心支行 2016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。本报告由概

述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政府信

息公开相关费用情况、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情况、存在

问题和改进措施六个部分。本报告数据统计时限为 2016 年 1 月

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中国人民银行榆林市中心支行的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情况。

一、概述

2016 年，中国人民银行榆林市中心支行坚持以公开为常态、

不公开为例外原则，积极打造阳光政务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政

务公开工作机制，规范了政务公开程序，增强了基层央行依法履

职的能动性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责任主体。2016 年，中国人

民银行榆林市中心支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加强了政务公开日常

工作的办公和主要业务部门的培训指导力度，切实注重对政务公

开工作的领导，保证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，及时协调解决政务公

开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做到组织到位，责任明确。办公室

专门指定两名工作人员互为 AB 角，配备了专门的政务公开业务

用机，用于收集和整理各部门公开信息和对公开信息的日常更新

维护，收集各类会议纪要和工作计划等涉及中心支行政务公开的

信息，保证数据信息公开的及时性。3月份，中国人民银行榆林



市中心支行向社会公布《中国人民银行榆林市中心支行 2015 年

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》，全面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总体情况、

主动公开、依申请公开、相关行政复议等情况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二）加大政务公开工作力度。2016 年，中国人民银行

榆林市中心支行集中在支付结算、经理国库、货币发行、征信管

理、外汇管理、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等承担直接服务群众、服务社

会职责的窗口部门开展标准化建设，在硬件与软件方面全力推

动，以进一步规范窗口服务行为，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，实现窗

口服务标准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，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加优质、高

效、规范的服务，更好地体现政务公开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

（三）政务公开形式多样，实际效果明显。中国人民银

行榆林市中心支行及时将人民银行职责、内部机构组成、金融法

律制度、重大政策、行政许可、金融服务措施等内容通过政务公

开平台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社会公布。利用大厅电子触摸屏显示系

统，向社会公众公布政务公开目录和指南包含的各项内容。公布

内容包括货币信贷政策、金融服务和业务办理指南等板块；在榆

林市人民政府网站开设“人民银行”专栏，向社会公布一些重要

信息和业务办理指南；在内联网站上开辟“政务公开”专栏，公

布政务公开目录和指南全部内容，保证内部干部职工对于政务公

开的认知和了解，起到宣传和教育的作用，同时可以促进政务公

开工作的进一步交流和开展；将各种行政审批分布在各个楼层，

在各层楼梯口明确公布行政审批办理所需的条件，同时在机关大

厅设置各楼层行政审批各个项目的分布情况，最大程度上便利了

企业、个人各项行政事务的办理和审批。2016 年，中国人民银



行榆林市中心支行主动公开或更新政务公开信息，并针对纪念币

的发放主动进行公开。
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2016 年，中国人民银行榆林市中心支行通过各种政务公开

平台公开政务信息，公开范围涉及机构职能、政策法规、依法行

政、公共服务、工作动态、数据报告、其他业务等方面的内容，

共 7265 条政务公开信息，有效地拓宽了与公众的沟通渠道，受

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。

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2016 年，中国人民银行榆林市中心支行未发生任何形式的

依申请公开等事项。
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

2016 年，中国人民银行榆林市中心支行各科室、各部门均

没有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收取费用。

五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情况

2016 年，中国人民银行榆林市中心支行未发生因政府信息

公开提起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，特此告知。

六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2016 年，中国人民银行榆林市中心支行政务公开工作取得

了一定的成绩，但是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思想认识有偏差、重视程

度不够的问题，对政务公开工作的重要性、必要性存在一定模糊

认识，对政务公开工作开展的力度不够。

2017 年，简政放权依然是依法行政工作的主基调，新形势

对基层央行政务公开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，我们强化责任担当



意识、创新进取意识和全局意识，将依法履职作为政务公开工

作的切入点，做好行政许可的规范工作，努力拓宽中国人民银行

榆林市中心支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渠道，把基层央行的政府信息公

开工作推上新的台阶。


